京教人〔2012〕7号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教委：

为做好“十二五”期间中小学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根据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关于“十二五”时期中小学干部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京教工〔2011〕55号）和《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实施意见》，我们制定了《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北京市“十二五”期间中小学教师

继续教育学分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化建设，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颁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实施意见》有关学分管理的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具有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各级各类中小学在职教师，包括各级各类中小学（含民办学校）、特殊教育机构、校外教育机构、区县教师培训机构、教研机构等的在职教师。（以下简称“教师”）。

第二条  继续教育学分。指教师接受由教育行政部门认定资质的教师培训机构组织的、由政府立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提高培训、进修学习、教研、科研，以及由所在学校举办的、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的校本研修等所获得的学时折算而成的学分。所有教师在五年内必须完成累积36学分（平均每年7.2学分）或特定要求学分的培训。

教师5年内完成的总学分由三个部分构成：必修课程16学分，选修课程10学分，校本研修课程10学分。三类学分的具体认定与计算根据本办法相关要求确定。三类学分之间，专业必修课程学分可折抵一定量的选修课程学分，但选修课程和校本研修课程学分不能折抵必修课程学分。

各类培训项目在立项时，由市、区（县）教师培训管理机构设定课程类别、学时和学分，培训机构按照规定的课程类别、学时和学分设计培训方案、编制经费预算，并严格按方案执行。

第三条  学分认定。教师所获得的学分，须依据本办法，由各级培训机构和所在学校通过“北京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继教管理系统”）认定上报，区（县）教师继续教育办公室（以下简称“继教办”）审核，北京市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市师训中心”）对“继教管理系统”认定上报的学分进行达标审核，到2015年12月底完成规定学分的教师，由市教委统一核发继续教育结业证书。

第四条  学分的计算办法。各类培训原则上按10课时折合1学分计算，实践类课程、教研、科研、研讨交流、观摩诊断、追踪指导等原则上按20课时折合1学分计算，各类学分的具体计算办法按第二章至第四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章  必修课程学分

第五条  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两个部分，总计16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6学分、专业必修课10学分。

第六条  公共必修课。由“教师职业理想与道德”和“学科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构成，其中前者为2学分、后者为4学分。教师按规定完成相应的学习内容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分。学分由承担培训任务的各级培训机构依各自的职责进行上报认定。

第七条  专业必修课。由市、区县教委正式立项，市、区县教师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或委托京内外其他高等院校或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学科课程类培训可定为专业必修课，教师按计划修完规定课程，可计入专业必修课学分。教师参加超过10学分的专业必修课学习，超出部分的学分折抵办法参照第二条的学分折抵原则和第四条的学分计算办法执行。

第三章  选修课程学分

第八条  选修课程由专题选修、自主选修和教科研活动构成，其学分分配原则上自主选修课程不超过2学分、科研活动不超过3学分。
第九条  专题选修课程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教师培训机构针对特定培训对象开展的各种拓展性、政策性、时事类培训专题，具体内容可参照《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中小学教师培训管理办法》中“选修课程”的规定设计实施。此类课程可按照10课时折合1学分计算。具体由相应培训机构或学校上报。

第十条  自主选修课程是在教师培训机构的指导下，按照一定主题，由教师个人选择学习资源或学习方式所学习的课程，其中包括网络学习、读书自学等，根据规定任务完成的情况，按20学时折合1学分计算。具体由相应培训机构或学校确定并上报。

第十一条  教科研活动指各级教科研机构、培训机构单独组织的各类教科研活动。区县机构组织的教科研活动由区县继教办确认，市级机构组织的教科研活动由市师训中心确认。教研按照20学时折合1学分计算；科研按照成果计算，最多不超过3学分，具体计算方式由区县继教办确定。学分具体由培训机构或学校上报。

第四章  校本研修课程学分

第十二条  教师参加所在学校组织的校本研修活动须根据区县教师培训机构审定的培训方案，按照20课时折合1学分计算。原则上，教师每年的校本研修课程不超过3学分，五年完成10学分。

在校本研修课程的实施和学分认定过程中，校长是第一负责人，区县继教办负责组织专家审定学校校本研修方案，并开展过程性检查和年度验收检查。

第五章  其他特殊情况的学分

第十三条  新入职教师培训学分。新入职教师指2011年及以后新入职的教师，包括应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教师和从其他行业新转入教师岗位的教师。
新入职教师必须完成120学时的上岗培训。转正后参加其他类型的教师培训。所在区县或学校不得以其他类型的教师培训代替新教师上岗培训。

教师从完成上岗培训的下一年度开始，按本办法规定参加相应的各种培训，平均每年不少于7.2学分。2015年入职的教师只需参加上岗培训。

第十四条  2011年及以后从外省市或境外调入的教师，按本办法规定的学分参加相应的培训，如属新入职教师范围，则按第十三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教师在2011年及以后参加学历教育或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学分认定：

（一）在“十二五”期间参加所教学科相关专业并取得学历或学位证书者，所学课程可按20学时1学分折抵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学分。

（二）“十一五”期间参加所教学科相关专业学习，但在“十二五”期间取得学历或学位证书者，以及在“十二五”期间未取得学历或学位证书者；“十二五”期间参加所教学科相关专业学习，但在“十二五”期间未取得学历或学位证书者。根据“十二五”期间所学课程和学时数按20学时1学分折抵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学分。

（三）教师参加非所教学科类的学历教育或研究生课程学习，毕业后也不从事所修专业相关的学科教学者，则根据“十二五”期间所学课程和学时数按20学时1学分折抵选修课程学分。

第十六条  由市、区县教委委托中央在京高校或京外高校实施的培训，或由市、区县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的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立项的跨地区课程类合作培训，经市师训中心或区县继教办认定，可根据规定的培训课程类型计算相应的学分。

第十七条  参加经市教委人事处正式认定的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培训的教师，按照相对应的市级培训项目计入学分，但不能顶替高一级市级培训，如“国培”普通研修不能顶替市级高级研修等。参加“国培计划”非集中面授的课程类培训，按20课时1学分计入选修课程学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教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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